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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2023）宁0205民初347号

程艳丽：

本院受理李勇诉程艳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205民初 34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程艳丽自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归还原告李
勇借款 54000元、逾期利息 8489元，合计 62489元。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856号

赵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农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起诉状副本（原告诉
请：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48537.64元、利息 9818.71元、费用
10100元，上述暂合计68456.3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送达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259号

张凯鑫：

本院受理汤磊诉张凯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205民初 259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凯鑫自本判决生效后三
日内归还原告汤磊借款 28000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宁夏东润伟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高宝国诉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
公司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阮传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阮传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熊传钰：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市金凤区支行与被告熊传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丽丹：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马丽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9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何涛：

本院受理原告黄银风与被告何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381民初1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
原告黄银风与被告何涛于 2022年 6月 1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被告何
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黄银风购房定金4万元，并支付违
约金12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何涛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杜刚、陈娟：

本院受理原告唐旭升与被告杜刚、陈娟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81民初 28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杜刚、陈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原告唐旭升将东风日
产牌小型普通客车宁C67222所有权自被告杜刚名下转移登记至原告唐
旭升名下。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杜刚、陈娟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93号

王耀微：

本院受理原告花永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381民初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王耀
微支付原告花永峰购车款28000元及逾期利息（从2021年6月10日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
的给付之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566元，公
告费600元，由被告王耀微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王彧、何秀莲：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阳光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彧、何秀莲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23）
宁0381民初2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王彧、何秀莲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宁夏阳光置业有限公司代偿借
款106401.38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22年9月24日起，按年
利率 6%计算至 106401.38元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2468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王彧、何秀莲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马晓琴：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民事裁定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偿还信
用卡透支本金 29502.43元、利息 8706.14元、费用 6253.84元
（利息及费用暂计至2021年11月15日，此后的利息及费用按
信用卡领用合约的方式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合计 44462.41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永宁县人民法院

张晓强：

原告王福平与被告张晓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
诉要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张晓强支付原告王福平欠款
27500元及银行利息 4950元，共计 32450元；2.本案诉讼费
由张晓强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5民初1023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商事案件庭
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各
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 2023年 6月 13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十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4058号

明健：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宝芝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明健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实际占有使用车辆期
间的租金 155600元；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合理
损失104000元；以上两项暂计2596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
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14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圆圆、李万梅：

本院受理原告张志平与被告田圆圆、第三人田成东、
李万梅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宁 0522民初 24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
1.被告田圆圆、第三人田成东、李万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5日内返还原告张志平彩礼16万元；2.驳回原告的其
他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张志平负担80
元，由被告田圆圆、第三人李万梅、田成东各负担40元。】
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1725号

彭海钧、史学琴：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宁夏鼎博工贸有限公司、徐军辉、张娟、彭海钧、史学琴、冯学智、
徐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判令被告宁夏鼎博工
贸有限公司、徐军辉、张娟立即偿还原告借款利息4843477.25元；
2.依法判令被告彭海钧、史学琴、冯学智、徐娜对北奥宁夏鼎博工
贸有限公司、徐军辉、张娟的以上利息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
本案诉讼费由上述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们直接或通过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
人民法院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1038号

纪万金：

本院受理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纪万金
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起诉：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欠款
金额 14599.24元（其中消费余额 9540.04元，利息 3169.66元，
滞纳金1889.54元）利息、滞纳金暂计算至2022年9月15日；并
按照《黄河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承担自2022年9月16日起
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的利息、滞纳金；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审判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
院崇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1040号

曹泽东：

本院受理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曹泽
东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起诉：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
欠款金额 27327.05元（其中消费余额 19633.99元，利息、复
利及滞纳金暂计至 2022年 7月 15日）；并按照《黄河信用卡
领用合约》的约定承担自 2022年 7月 16日起至借款本息还
清之日的利息、复利、滞纳金；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
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
判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
人民法院崇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689号

郭风海：

本院受理原告季银良与郭风海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请求判令被告郭风海
立即支付原告借款本金50000元；2.本案诉讼
费用及其他费用均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
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崇兴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1652号

黎金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赵永帅、陆小勤、胡
华、李娅娟、赵永涛、杨金岭、郑素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赵永帅、陆小勤向原告支付利息（挂息）95399.43元；2.请求判令被告赵永帅、陆
小勤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939400元，并给付利息502650.27元（暂计至2022年9
月20日），合计1442050.27元。同时要求被告赵永帅、陆小勤按照《个人借款合同》
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方式承担自2022年9月21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全部利息，
以上本息共计1537449.7元；3.判决被告胡华、李娅娟、赵永涛、黎金霞、杨金岭、郑素
丽对上述诉请的挂息及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
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余银生：

原告王安民诉被告余银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21民初 2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余银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王安民借款本金150000元、支付
利息70500元（计算至2022年8月1日），共计220500元，并支付借款本
金 150000元自 2022年 8月 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 12%计
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4608元、公告费480元，共计5088元，由被告余
银生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孙丽娟：

本院受理原告白建华与被告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孙丽娟建
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三被告立即支付拖欠原告工程款4414696元，逾期付
款利息 644546元（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65%计算，自
2019年6月1日至2023年1月5日），合计5059242元，2023年1月5日之后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65%计算至工程款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二、判令三被告
返还原告支付的保证金20000元；三、本案案件受理费用由三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庞青云：

本院受理宁夏西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杨筛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西吉县人民法院

西吉县需济医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苏文莲诉你公司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2023）宁 0422 民初 50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西吉县人民法院

西吉县需济医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宁宁诉你公司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2023）宁 0422 民初 511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吉县人民法院

朱瑞、杨静宁：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诉被告马茹、朱瑞、
申自刚、杨静宁、党立霞、宁夏福之源生物油脂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宁夏福之源生物油脂有限公司偿
还原告借款本息 7177303.99元（截至 2023年 3月 7日，拖欠本金 5000000
元、利息 1411451.38 元、罚息 430131.27 元、复利 335721.34 元，合计
2177303.99元），此后利息、罚息、复利等按照合同约定计至付清之日止；2.
判令原告对被告马茹抵押的位于中宁县城西环路原国税局 1号楼 1层 01
等4户（中宁县城西环路原国税局1号楼1层01、2层01、3层01、4层01）房
产进行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由原告优先受偿；3.判令被告马茹、杨静宁、申
自刚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判令被告朱瑞在其与被告杨静宁的
共同财产的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5.判令被告党立霞在其与被
告申自刚的共同财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6.判令本案诉讼费
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2023）宁 0122民初 2205号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于公
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
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朱瑞、杨静宁：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诉被告马茹、朱瑞、申自
刚、杨静宁、宁夏福之源生物油脂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
请求为：1.判令被告宁夏福之源生物油脂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息共计
27183972.49元（截至 2023年 3月 7日，拖欠本金 20000000元、利息 5649471.87
元、罚息1093247.69元、复利441252.92元，合计7183972.49元），此后利息、罚息、
复利等按照合同约定计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原告有权对被告宁夏福之源生物
油脂有限公司抵押的位于银川德胜工业园区内，伊园路北侧 24-393号工业用
地；银川德胜工业园兴旺西路 1-2幢、3幢、4幢工业用房；银川德胜工业园区兴
旺西路5幢、6幢、7幢、8幢工业用房进行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由原告优先受偿；
3.判令原告有权对被告宁夏福之源生物油脂有限公司抵押的生产设备进行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由原告优先受偿；4.判令被告马茹、杨静宁、申自刚对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判令被告朱瑞在其与被告杨静宁的共同财产范围内对
上述债务利息承担清偿责任；6.判令本案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2023）宁0122民初2206号民事裁定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并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
法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朱瑞、杨静宁：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诉被告马茹、朱瑞、申自刚、杨
静宁、宁夏福之源生物油脂有限公司、吴建丽、闫建国、宁夏塞尚金河科技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宁夏福之源生物油脂有限公
司偿还原告借款本息共计 11599952.25元（截至 2023年 3月 7日，拖欠本金 8354000
元、利息 2200578.13元、罚息 515844.90元、复利 529529.22元，合计 3245952.25元），
此后利息、罚息、复利等按照合同约定计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原告对被告马茹位于
中宁县城西环路原国税局1#商业楼1层02.03.04.05号房屋，中宁县城西环路原国税
局2号楼0单元6等2户（2号楼1层6、2号楼2层6号）房屋，3号楼1层8等2户（3号
楼1层7、3号楼1层8号）房屋进行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由原告优先受偿；3.判令被告
宁夏塞尚金河科技有限公司、闫建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判令被告马
茹、杨静宁、申自刚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判令被告朱瑞在其与被告杨静
宁的共同财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利息承担清偿责任；6.判令被告吴建丽在其与被告
闫建国的共同财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利息承担清偿责任；7.判令本案诉讼费等实现
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2023）宁0122民初2207号民
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并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
县人民法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朱瑞、杨静宁：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诉被告马茹、朱瑞、申自
刚、杨静宁、宁夏福之源生物油脂有限公司、吴建丽、闫建国、宁夏塞尚金河科技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宁夏福之源生
物油脂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息共计13728669.8元（截至2023年3月7日，拖
欠本金 10000000元、利息 2752332.39元、罚息 628237.87元、复利 347099.54元，
合计3728669.80元），此后利息、罚息、复利等按照合同约定计至付清之日止；2.
判令原告对被告马茹位于中宁县城西环路原国税局1号楼1层01等4户（中宁
县城西环路原国税局 1号楼 1层 01、2层 01、3层 01、4层 01）房屋进行拍卖、变
卖，所得价款由原告优先受偿；3.判令被告宁夏塞尚金河科技有限公司、闫建国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判令被告马茹、杨静宁、申自刚对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5.判令被告朱瑞在其与被告杨静宁的共同财产范围内对上述
债务利息承担清偿责任；6.判令被告吴建丽在其与被告闫建国的共同财产范围
内对上述债务利息承担清偿责任；7.判令本案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
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2023）宁0122民初2208号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并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1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
人民法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陈荣、王海
丽、邵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陈荣、王海丽、邵勇至今未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邵勇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
县望远镇现代金属物流园三号楼 8号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进行网络司法拍卖，因流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变卖上述财
产。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变卖标的：邵勇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永
宁县望远镇现代金属物流园三号楼 8号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二、变卖价格：按标的物现状以二拍流拍价格1010000元变卖；三、
变卖期限：2023年5月19日10时起60日，如有竞买人在60天内变卖期中的
任一时间出价，则变卖自动进入到24小时竞价倒计时；四、咨询、展示看样的
时间与方式：自2023年4月29日起至变卖结束止（除周末、法定节假日外）接
受咨询，有意者请与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联系统一时间安排看样；五、
特别提醒：1.竞买人在参与竞买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院发布在宁夏回族自治
区贺兰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的变卖公告及须知；2.标的物以实物
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保证；3.变卖成交后十日内不交纳尾款的，
保证金不予退还。变卖咨询联系电话：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法院：
0951-3803872 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951-6989609
17795272802，其他未尽事宜请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予以查询。

贺兰县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全民、李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
执行人全民、李闯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李闯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
贺兰县居安东街以南东方嘉苑27号楼17号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宁夏回族自治区贺
兰县居安东路南侧东方嘉苑26号楼24号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执行人全民名下位
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铁东北街锦瑞园7号商住楼5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进行网络司法拍卖，因流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变卖上述财产。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
变卖标的：李闯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居安东街以南东方嘉苑27号楼17号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
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李闯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居安东路南侧东方嘉苑26号楼24号房及房屋
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全民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铁东北街锦瑞园7号商住楼
5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二、变卖价格：按标的物现状分别以二拍流拍价格
570000元、280000元、250000元变卖；三、变卖期限：2023年5月19日10时起60日，如有竞买人在60天内变
卖期中的任一时间出价，则变卖自动进入到24小时竞价倒计时；四、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23
年4月29日起至变卖结束止（除周末、法定节假日外）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与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联
系统一时间安排看样；五、特别提醒：1.竞买人在参与竞买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院发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
兰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的变卖公告及须知；2.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
保证；3.变卖成交后十日内不交纳尾款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变卖咨询联系电话：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
民法院：0951-3803872 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951-6989609 17795272802 其他未尽事
宜请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予以查询。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贺兰县高地商贸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潘登、王伟
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潘登、王伟龙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潘登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
望远镇兰花花国际公寓A15号楼1007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进行第二次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
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潘登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望远镇兰花
花国际公寓A15号楼1007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
二次拍卖时间为 2023年 5月 19日 10时至 2023年 5月 20日 10时（延时的除
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121000元，保证金：13000元，增价幅度：1000元（以
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嘉德
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
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6989609，监督电话：0951-3803872。具体拍卖事宜
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
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
2023年5月14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
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
贺兰县高地商贸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
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田龙：

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田龙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22民初 10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
容：一、被告田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
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6037.95元、利息
204.4元、罚息157.19元，共计6399.54元，并支付自2022
年7月3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的利
息、罚息（按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石嘴山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田龙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立岗人民法庭领
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立岗人民法
庭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余涛：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蓉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1085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余涛向原告王蓉支付房屋租金及房
屋占有使用费共计1316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
清；二、被告余涛向原告王蓉支付欠付物业费 1311元、水费
50.32元，共计 1361.3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
清。案件受理费 188元，公告费 600元，共计 788元，由被告余
涛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张博儒：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馨予诉被告张博儒抚养费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抚养费 180000元；2.请求判
令被告按月向原告支付自2023年3月25日起每月3000元抚养
费至原告十八周岁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院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
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周银：

本院受理的原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周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租金38026.24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
担违约金9021.73元（未付租金38026.24元按日0.65%，共计365天）；3.请求判令被告承
担律师代理费2500元；以上合计49547.97元；4.请求判令原告对登记在被告名下的宁
A57L37号车辆的汽车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1、2、3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
受偿权；5.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八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曾晓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曾晓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陈月婷：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乾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陈月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15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亮：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梓乾：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田梓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25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5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斌：

本院受理原告李娜与被告杨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323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